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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焦點為今年初稅捐稽徵法第28條修法「陳長文條款」之重要規定，考前一再強調本條文與時事的

連動性，相信考生應已熟讀。老師認為，除了將第28條的內容清楚地闡述之外，尚應總結本題個案的
主角甲得以主張的權利，方得高分。 

第二題：出題方向以核課期間為主軸，針對租稅法之立法意旨作分析，屬於稅捐稽徵法之基本重點。考生若能

區分下列兩方向作答即可拿高分1.闡述核課期間的性質，若能輔以民法除斥期間的意涵更是王道；2.
說明稅捐稽徵法第21、22條關於核課期間的規定。 

今年兩題申論題皆涉及稅捐稽徵法的內容，而測驗題也有7題的命題，總計稅捐稽徵法占分比重高達64％，稅
目分布的廣度明顯不足，有偏頗之嫌；且題目皆平鋪直述，其深度甚至比歷年初等考試都要簡單。整體而言，

今年平均分數會大幅提高，但由於深度廣度皆不勻稱，無法測出考生的實力高低。 

 

甲、申論題部分： 

一、稽徵機關因對甲之土地面積計算錯誤，導致甲自民國85年起即溢繳地價稅。請問甲依據新修正

稅捐稽徵法第28條之規定有何權利可以主張?（25分） 

答： 
(一)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 

1.納稅義務人自行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五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

還；屆期未申請者，不得再行申請。 
2.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令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

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年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不以五年內溢繳者為限。 
3.前二項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金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

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金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

退還。 
4.本條修正施行前，因第二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5.前項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於本條修正施行前已知有錯誤之原因者，二年之退還期間，自本條修正施行之

日起算。 
(二)本題案例分析 

1.稽徵機關對甲之土地面積計算錯誤，導致甲溢繳地價稅，係屬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稅捐稽徵機關
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年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不以五年內溢繳者為限。 

2.故甲可主張稅捐稽徵機關二年內查明退還其自85年起溢繳之所有稅款，若甲係以現金繳納者，並應自其

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金

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退還。 
 

二、租稅法上有關核課期間之性質為何?試分析之。（25分） 

答： 
(一)核課期間之性質 

1.核課期間係指稅捐機關行使核課權之期間；而核課權係指稅捐稽徵機關確認納稅義務人應納稅額之權

力。換言之，核課期間是稅捐機關得核定稅額填發稅單之期間，核課期間屆滿，稅捐稽徵機關不得再行

補稅或處罰，以免稅捐長久陷於不確定狀態。 
2.核課期間之性質為「除斥期間」，是指法律就某項權利所預定的行使期間，通常這裡所指的權利，係指

形成權而言。除斥期間存在的目的是為了維持繼續存在的原有社會秩序，與請求權的消滅時效相較之

下，除斥期間多為不變期間，不得由當事人任意或合意延長或縮短；且除斥期間一概自權利發生時起

算，且期間較短；當除斥期間屆滿之後，權利當然消滅，亦即形成權不能行使。 
(二)我國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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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

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年。 
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

課期間為五年。 
3.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年。 
在前項核課期間內，另經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

後不得再補稅處罰。 
(三)我國稅捐稽徵法第22條規定，核課期間之起算，依下列規定： 

1.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 
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未在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3.印花稅自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起算。 
4.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料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參考書目】 

1.《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著，第15-11頁至第15-12頁內容。 

2.施敏老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第45頁。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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